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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
]#

地关於赌博犯罪的立法规定与司法解释长期?存，赌博罪名由赌博罪一

罪变更为赌博罪、开设赌场罪、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三罪，刑罚也由轻变重。

针对跨境赌博犯罪的严峻态势，
#

地司法机关专门制定办理跨境赌博犯罪案件的

具体意见，对跨境赌博犯罪的认定和处理作出全面、具体的规定；刑法修正案十一

新增的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，是指组织
#

地公民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?且数额

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；
#

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修改完善，可能对澳门的

博彩带来击。解
#

地的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，对澳门的博彩经营机构和个人

如何避免触犯
#

地的法律法规，适应新的经营环境的变化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
关键词
]

跨境赌博；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；刑法修订；司法完善；澳门博彩业

中图分类号
]JX;R

　　　　　　

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ＧａｍｂｌｉｎｇＣｒｉｍｅｓ
ｉ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ＭａｃａｕｓＧａｍｂｌ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

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ｘｕａｎ
牗Ｊｉａｎｇｘｉ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牞Ｎａｎｃｈａｎｇ牘

Ａｂｓｔｒａｃｔ牶
F&4'(#,$'@& 5%*@'('*/( ,/0 j"0'-',# '/$&%5%&$,$'*/( */ 4,1C#'/4 -%'1&( '/ $)& 6,'/#,/0

),@& -*&B'($&0 +*% , #*/4 $'1&2 O)& -%'1& *+ 4,1C#'/4 ),( C&&/ -),/4&0 +%*1 */#. $)& -%'1& *+

4,1C#'/47 $* T $.5&( *+ -%'1&(7 /,1&#.2 4,1C#'/47 *5&/'/4 , -,('/*7 ,/0 *%4,/'n'/4 5,%$'-'5,$'*/ '/

０６



4,1C#'/4 ,C%*,02 O)& 5&/,#$. ),( ,#(* -),/4&0 +%*1 #'4)$ $* )&,@.2 I'$) %&4,%0 $* $)& (&@&%&

('$",$'*/ *+ -%*((


C*%0&% 4,1C#'/4 -%'1&(7 $)& 1,'/#,/0 j"0'-',# *%4,/'n,$'*/( ),@& +*%1"#,$&0

(5&-'+'- *5'/'*/( */ ),/0#'/4 -%*((


C*%0&% 4,1C#'/4 -%'1&(7 ,/0 -*15%&)&/('@& ,/0 (5&-'+'-

5%*@'('*/( ),@& C&&/ 1,0& */ $)& '0&/$'+'-,$'*/ ,/0 ),/0#'/4 *+ -%*((


C*%0&% 4,1C#'/4 -%'1&(2 O)&

/&> *%4,/'n,$'*/ 5,%$'-'5,$'/4 -*"/$%'&( '/ $)& &#&@&/$) ,1&/01&/$ *+ $)& !%'1'/,# F,> O)& -%'1&

*+ c$&%%'$*%.d 4,1C#'/4 %&+&%( $* $)& ,-$ *+ *%4,/'n'/4 1,'/#,/0 -'$'n&/( $* 5,%$'-'5,$& '/ 4,1C#'/4

*"$('0& c$&%%'$*%.d >'$) )"4& ,1*"/$( *% *$)&% (&%'*"( -'%-"1($,/-&(Q $)& ,1&/01&/$ ,/0 '15%*@&



1&/$ *+ 1,'/#,/0 #,>( ,/0 j"0'-',# '/$&%5%&$,$'*/( 1,. ),@& ,/ '15,-$ */ 4,1C#'/4 '/ 6,-,"2

N/0&%($,/0'/4 $)& %&#&@,/$ #,>( ,/0 j"0'-',# '/$&%5%&$,$'*/( *+ $)& 6,'/#,/0 '( *+ 4%&,$ ('4/'+'-,/-&

$* )*> 6,-," 4,1'/4 *5&%,$*%( ,/0 '/0'@'0",#( ,@*'0 @'*#,$'/4 $)& #,>( ,/0 %&4"#,$'*/( *+ $)&

6,'/#,/0 ,/0 ,0,5$ $* -),/4&( '/ $)& /&> C"('/&(( &/@'%*/1&/$2

Ｋｅｙｗｏｒｄｓ牶
-%*((


C*%0&% 4,1C#'/4Q *%4,/'n,$'*/( 5,%$'-'5,$'/4 '/ +*%&'4/ cC*%0&%d 4,1C#'/4 -%'1&(Q

%&@'('*/ *+ -%'1'/,# #,>Q j"0'-',# '15%*@&1&/$Q 6,-," 4,1'/4 '/0"($%.

　　从
SX=X

年到
SXX=

年再到
;<;<

年的
R<

馀年时间，
$

地刑法对赌博犯罪包括跨境

赌博犯罪的规定经历了多次修改，其行为方

式由一罪变成数罪，特
7

是从
;<;S

年
T

月
S

日起正式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

正案（十一）》（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

案”，以下简称“刑法修正案”）又专门新增

“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”。同时，
$

地

关於赌博犯罪，包括跨境赌博犯罪的司法解

释，也在不断修改和完善，特
7

是
;<;<

年

S<

月
SY

日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

院、公安部联合发布《办理跨境赌博犯罪案

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意

见》）。为了进一步解
;<;<

年
S<

月以来

$

地关於跨境赌博犯罪的立法和司法的最

新动态及其适用界限，本文特对此予以介绍

和分析，以期对澳门博彩业监管机构、投资

者、经营者、管理者，以及澳门司法机关及时

解和全面掌握
$

地相关规定，?调整政策

指引、监管方式、经营策略、协作配合等。

S

　
$

地赌博犯罪的立法演变及

其特点

１．１　
$

地刑法关於赌博罪的规定

SX=X

年刑法第
SYV

条规定：以营利为

目的，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，处
T

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可以?处罚

金。
SXX=

年修订刑法第
T<T

条规定：以营

利为目的，聚众赌博、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

为业的，处
T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

制，?处罚金。後者与前者相比，在犯罪行

为中增加了“开设赌场”，将罚金处罚方式

由“可以?处罚金”修改为“?处罚金”。

;<<G

年
G

月
SS

日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

检察院发布的《关於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

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
S

条规定：

以营利为目的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

S<

人以上赴境外赌博，从中收取回扣、介绍

费的，属於刑法第
T<T

条规定的“聚众赌

博”。第
T

条规定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

１６



我国领域外周边地区聚众赌博、开设赌场，

以吸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主要客源，构

成赌博罪的，可以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

任。第
G

条规定：实施赌博犯罪，组织国家

工作人员赴境外赌博的，依照刑法第
T<T

条

的规定从重处罚。

１．２　
$

地关於赌博罪的两次立法修正

;<<Y

年
Y

月
;X

日通过?施行的《刑法

修正案（六）》对刑法第
T<T

条作了修改，将

“开设赌场”从赌博罪中独立出来单列为该

条第
;

款，?将“开设赌场”设置两个量刑

幅度，将其法定刑提高至有期徒刑
S<

年。

修改後的第
T<T

条第
S

款规定：以营利为目

的，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，处
T

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?处罚金。第

;

款规定：开设赌场的，处
T

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?处罚金；情节严重的，

处
T

年以上
S<

年以下有期徒刑，?处罚金。

;<<=

年
S<

月
;G

日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

民检察院公布的刑法罪名补充规定（三）将

第
T<T

条第
;

款的罪名确定为“开设赌场

罪”。

;<;<

年
S;

月
;Y

日通过?於
;<;S

年
T

月
S

日起施行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第
TY

条再次对刑法第
T<T

条作出两方面的修改：

一是增加一款作为第
T

款：组织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民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，数额巨大或

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

罚。二是对第
;

款开设赌场罪的法定刑进

行了修改，对基本构成的法定刑由“处三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?处罚金”

修改为“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

制，?处罚金”。加重情节的法定刑由“处

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?处罚金”修

改为“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?处

罚金”。
;<;S

年
;

月
;Y

日最高人民法院、

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刑法罪名补充规定

（七）将刑法第
T<T

条第
T

款的罪名确定为

“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”。

１．３　赌博犯罪立法修改的主要特点

第一，立法规定与司法解释?举，立法

规定相对比较原则，具体适用标准则通过司

法解释予以明确；第二，刑法条款由一条一

款到一条多款，对赌博行为的规定不断增

加，赌博犯罪行为呈现多元化；第三，罪名数

量由赌博罪一罪变更为赌博罪、开设赌场

罪、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三个罪；第

四，对赌博犯罪行为的刑罚处罚由轻变重，

由单一刑罚幅度变成基本刑罚幅度和加重

刑罚幅度，有期徒刑最高刑由
T

年加重到

S<

年；第五，管辖范围也由单纯国
$

延伸到

国（境）外。从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的

增设可以
>

明管辖范围的延伸，主要调整组

织参与国外、境外的赌博行为，不调整组织

参与国
$

、境
$

的赌博行为。同时，在境外

实施的跨境赌博犯罪案件，由公安部商最高

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。

;

　
$

地关於跨境赌博犯罪的司

法适用

　　《若干意见》包括
V

个具体问题：总体

要求；关於跨境赌博犯罪的认定；关於跨境

赌博共同犯罪的认定；关於跨境赌博关联犯

罪的认定；关於跨境赌博犯罪赌资数额的认

定及处理；关於跨境赌博犯罪案件的管辖；

关於跨境赌博犯罪案件证据的收集和审查

２６



判断；关於跨境赌博犯罪案件宽严相济刑事

政策的运用①。

;2S

　跨境开设赌场、跨境聚众赌博犯罪的

认定

cSd

跨境开设赌场犯罪的认定。以营利

为目的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於刑法第

T<T

条第
;

款规定的“开设赌场”：

境外赌场经营人、实际控制人、投资人，

组织、招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赴境外赌博

的；境外赌场管理人员，组织、招揽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民赴境外赌博的；受境外赌场指

派、?用，组织、招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赴

境外赌博，或者组织、招揽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民赴境外赌博，从赌场获取费用、其他利

益的；在境外赌场包租赌厅、赌，组织、招

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赴境外赌博的；其他

在境外以提供赌博场所、提供赌资、设定赌

博方式等，组织、招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

赴境外赌博的。在境外赌场通过开设账
6

、

洗码等方式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赴境外

赌博提供资金担保服务的，以“开设赌场”

论处。此外，关於跨境开设赌场犯罪定罪处

罚的数量或者数额标准，参照适用相关解释

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标准。

c;d

跨境聚众赌博犯罪的认定。组织、

招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赴境外赌博，从参

赌人员中获取费用或者其他利益的，属於刑

法第
T<T

条第
S

款规定的“聚众赌博”。

２．２　跨境赌博共同犯罪的认定

一般而言，对於实施同种犯罪行为，多

人实施的危害、尤其是犯罪集团实施的危害

远大於个人实施的危害。在对跨境赌博共

同犯罪的认定中，主要明确一般共同犯罪和

犯罪集团的界限，惩治的重点是跨境赌博犯

罪集团。

第一，明知他人实施开设赌场犯罪，为

其提供场地、技术支持、资金、资金结算等服

务的，以开设赌场罪的共犯论处。第二，对

受?用为赌场从事接送参赌人员、望风看

场、发牌坐庄、
LE

筹码、发送宣传广告等活

动的人员及赌博网站、应用程序中与组织赌

博活动无直接关联的一般工作人员，除参与

赌场、赌博网站、应用程序利润分成或者领

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以外，可以不追究刑事责

任，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第

三，
T

人以上为实施开设赌场犯罪而组成的

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，应当依法认定为赌博

犯罪集团。对组织、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

子，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。对犯罪

集团中组织、指挥、策划者和骨分子，应当

依法从严惩处。

２．３　跨境赌博关联犯罪的认定

跨境赌博关联犯罪是指实施跨境赌博

构成其他一罪或者构成数罪?如何定罪量

刑的相关问题，主要解
D

对跨境赌博行为是

定一罪还是定数罪，定一罪是定赌博犯罪还

是定其他相关的犯罪，定数罪是否?罚，以

及如何?罚的问题。当前，实施跨境赌博的

关联犯罪情形包括：

第一，构成诈骗罪而非赌博犯罪。使用

３６

① 为了全面、准确地让境
#

外读者解该文件的具体
#

容和适用界限，本部分以文本
#

容为基础对

其逐项予以介绍，?作适当分析。



专门工具、设备或者其他手段诱使他人参

赌，人为控制赌局输赢，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

法关於诈骗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。网上开

设赌场，人为控制赌局输赢，或者无法实现

提现，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关於诈骗犯罪

的规定定罪处罚。部分参赌者赢利、提现不

影响诈骗犯罪的认定。第二，构成单独的行

贿、受贿犯罪或者与赌博犯罪数罪?罚。通

过开设赌场或者为国家工作人员参与赌博

提供资金的形式实施行贿、受贿行为，构成

犯罪的，依照刑法关於贿赂犯罪的规定定罪

处罚。同时构成赌博犯罪的，应当依法与贿

赂犯罪数罪?罚。第三，赌博犯罪与组织、

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等数罪?罚。实施

跨境赌博犯罪，同时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

（边）境、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、偷越国

（边）境罪等罪的，应当依法数罪?罚。第

四，赌博犯罪与强行索要赌债而实施的关联

犯罪数罪?罚。实施赌博犯罪，为强行索要

赌债，实施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、非法拘禁、

故意
M

坏财物、寻衅滋事等行为，构成犯罪

的，应当依法数罪?罚。第五，赌博犯罪与

提供资金、技术、便利、服务犯罪构成牵连

犯，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为赌博

犯罪提供资金、信用卡、资金结算等服务，构

成赌博犯罪共犯，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、妨

害信用卡管理罪、窃取、收买、非法提供信用

卡信息罪、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收益罪

等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；为

网络赌博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、服务器托

管、网络存储、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，或者提

供广告推广、支付结算等帮助，构成赌博犯

罪共犯，同时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、帮

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罪的，依照处罚较

重的规定定罪处罚；为实施赌博犯罪，非法

获取公民个人信息，或者向实施赌博犯罪者

出售、提供公民个人信息，构成赌博犯罪共

犯，同时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，依照

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

２．４　跨境赌博犯罪赌资的认定及处理

cSd

跨境赌博犯罪赌资数额的认定。赌

博犯罪中用作赌注的款物、
E

取筹码的款物

和通过赌博赢取的款物属於赌资。通过网

络实施开设赌场犯罪的，赌资数额可以依照

开设赌场行为人在其实际控制账
6$

的投

注金额，结合其他证据认定；如无法统计，可

以按照查证属实的参赌人员实际参赌的资

金额认定。对於将资金直接或者间接
LE

为
9

拟货币、?戏道具等
9

拟物品，?用其

作为筹码投注的，赌资数额按照购买该
9

拟

物品所需资金数额或者实际支付资金数额

认定。对於开设赌场犯罪中主要用於接收、

流转赌资的银行账
6$

的资金，犯罪嫌疑

人、被告人不能
>

明合法来源的，可以认定

为赌资。

c;d

跨境赌博犯罪赌资和涉案财物的处

理。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已查封、扣押、冻

结的赌资、赌博用具等涉案财物及孳息，应

当作清单。人民法院对随案移送的涉案

财物，依法予以处理。赌资应当依法予以追

缴。赌博违法所得、赌博用具以及赌博犯罪

分子所有的专门用於赌博的财物等，应当依

法予以追缴、
.

收。

２．５　跨境赌博犯罪案件的管辖

cSd

一般管辖原则。跨境赌博犯罪案

件，一般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由犯

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更为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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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的，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立

案侦查。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

罪结果发生地。跨境网络赌博犯罪地，包括

用於实施赌博犯罪行为的网络服务使用的

服务器所在地，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在地，犯

罪嫌疑人、参赌人员使用的网络信息系统所

在地，犯罪嫌疑人为网络赌博犯罪提供帮助

的犯罪地等。

c;d

特殊管辖原则。多个公安机关都有

权立案侦查的跨境赌博犯罪案件，由最初受

理的公安机关或者主要犯罪地公安机关立

案侦查。有
<

议的，应当按照有利於查清犯

罪事实、有利於诉讼的原则，协商解
D

。经

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，由共同上级公安机关

指定有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尤其需要注

意的是，在境外实施的跨境赌博犯罪案件，

由公安部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

院指定管辖。已确定管辖的跨境赌博共同

犯罪案件，在逃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归案

後，一般由原管辖的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、

人民法院管辖。

２．６　跨境赌博犯罪案件的证据问题

cSd

跨境赌博犯罪案件证据的收集、审

查判断。在办理跨境赌博犯罪案件中应当

注意对电子证据的收集、审查判断。公安机

关应当遵守法定程序，遵循有关技术标准，

全面、客观、及时收集、提取电子证据；人民

检察院、人民法院应当围绕真实性、合法性、

关联性审查判断电子证据。公安机关、人民

检察院、人民法院收集、提取、固定、移送、展

示、审查、判断电子证据应当严格依照《最

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关於

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

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和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

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关於办理网络犯罪案

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的

规定进行。

c;d

技术侦查措施收集证据的移送。公

安机关?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材料，

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，应当随案移送，?移

送批准?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。

cTd

跨境收集证据的保管移交、证明、认

证。依照国际条约、刑事司法协助、互助协

议或者平等互助原则，请求证据材料所在地

司法机关收集，或者通过国际警务合作机

制、国际刑警组织启动合作取证程序收集的

境外证据材料，公安机关应当对其来源、提

取人、提取时间或者提供人、提供时间以及

保管移交的过程等作出
>

明。当事人及其

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提供的来自境外的证据

材料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，所在国中

央外交主管机关或者其授权机关认证，?经

我国驻该国使、领馆认证。未经证明、认证

的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。

cRd

跨境赌博境外证据的使用。来自境

外的证据材料，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符合
$

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?经查证属实的，

可以（直接）作为定案的根据。

;2=

　跨境赌博犯罪案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

的运用

　　第一，酌情从重处罚的情形。实施跨境

赌博犯罪酌情从重处罚的情形包括：具有国

家工作人员身份的；组织国家工作人员赴境

外赌博的；组织、胁迫、引诱、教唆、容留未成

年人参与赌博的；组织、招揽、?用未成年人

参与实施跨境赌博犯罪的；?用限制人身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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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等手段强迫他人赌博或者结算赌资，尚不

构成其他犯罪的；因赌博活动致
S

人以上死

亡、重伤或者
T

人以上轻伤，或者引发其他

严重後果，尚不构成其他犯罪的；组织、招揽

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赴境外多个国家、地区

赌博的；因赌博、开设赌场曾被追究刑事责

任或者二年
$

曾被行政处罚的。

第二，不起诉、免予刑事处罚、缓刑的适

用限制。对於具有赌资数额大、共同犯罪的

主犯、曾因赌博犯罪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、

悔罪表现不好等情形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

人，一般不适用不起诉、免予刑事处罚、缓

刑。

第三，从宽处理的情形。犯罪嫌疑人、

被告人提供重要证据，对侦破、查明重大跨

境赌博犯罪案件起关键作用?经查证属实

的，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癋，依法从宽处理。

第四，财
*

刑的适用。对实施赌博犯罪

的被告人，应当加大财
*

刑的适用。对被告

人?处罚金时，应当根据其在赌博犯罪中的

地位作用、赌资、违法所得数额等情节
D

定

罚金数额。

T

　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的
认定及其刑罚

３．１　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的认定

由於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是刑法

修正案十一新增?且今年
T

月
S

日才正式

施行的犯罪，其直接针对的又是组织参与国

外、境外赌博行为，所以笔者特对该罪的罪

与非罪、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和刑罚适用予以

分析。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，是指行

为人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参与国（境）

外赌博，?且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

的行为。

T2S2S

　犯罪主体的认定

第一，犯罪主体为自然人、公民，而不是

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。自然人既包括
$

地

公民，也包括对
$

地公民实施组织行为的国

（境）外的公民和自然人。在实践中，单位

是有可能实施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

的，但是由於刑法?
.

有直接确认单位犯本

罪，因此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要求，对於单位

实施的组织行为，只能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

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，不能

直接追究单位、特
7

是法人的刑事责任。

第二，行为人必须是组织者，而不是一

般的参与者、实行者。主要是在整个参与国

（境）外赌博的行为中起谋划、
D

策、领导、

指挥等关键性作用的人，可以是单个的人，

也可以是一般团夥的骨成员，还可以是犯

罪集团的首要分子。後两者的人数就可能

会有多数，甚至是国（境）
$

外的人共同组

织参与行为。有人认为，实践中，常见的组

织者主要有国（境）外赌场的经营人、实际

控制人、投资人、国（境）外赌场管理人，受

国（境）外赌场指派、?用的人，在境外赌场

包租赌厅、赌的人等（王爱立，
;<;S

）。根

据《若干意见》的规定，本罪主体也应当包

括境外赌场经营人、实际控制人、投资人、境

外赌场管理人员，受境外赌场指派、?用组

织
$

地公民赴境外赌博从赌场获取费用和

其他利益的人员，在境外赌场包租赌厅、赌

，组织
$

地公民赴境外赌博的；其他在境

外以提供赌博场所、提供赌资、设定赌博方

式等，组织
$

地公民赴境外赌博的人员等。

第三，尤其注意共同犯罪的组织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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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行为，其组织

者往往是准备策划充分，组织行为实施周

密，国境
$

外相互勾结，运作和实施过程长，

组织参与的人数众多，规模庞大，所以?非

常人所能为，
.

有“三头六臂”是难以实现

的。共同犯罪人数必须是
;

人以上（其中犯

罪集团应当
T

人以上）；主观上必须具有共

同故意，对实施的跨国、境赌博犯罪行为具

有共同的意思联络，希望或者放任赌博危害

结果的发生。在客观上具有共同的行为，当

然允许有不同的分工、参与不同的阶段、实

施不同的行为、获取不同的回报等，应当按

照共犯的规定来处理。

T2S2;

　罪过形式的认定

罪过形式是指行为人实施组织参与国

（境）外赌博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，在刑法

上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。根据刑法第

SR

条、第
SG

条的规定，犯罪的故意，是指明

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?且

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。

犯罪的过失，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

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因为疏忽大意

而
.

有预见，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

的心理态度。

从故意和过失的规定上看，组织参与国

（境）外赌博罪的罪过形式，只能是故意，不

能有过失。也就是
>

，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

赌博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的行

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?且希望或者放

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。组织者对其

实施行为的性质、危害、後果具有比较清楚

的认识，?且
/

大多数情癋下都是希望後果

发生，积极追求後果的发生。但是需要注意

的是，虽然在实践中，实施本罪的组织者多

数都具有营利目的，但是刑法规定的构成要

件是（组织行为获利）“数额巨大或者有其

他严重情节”，?
.

有直接将“以营利为目

的”作为构成要件，正如刑法第
T<T

条第
;

款开设赌场罪也
.

有将“以营利为目的”作

为构成要件一样，在认定本罪构成要件时，

不得将行为人是否营利和营利多少作为法

定的定罪标准、甚至是作为唯一的定罪标

准，因为是否构成犯罪还有“其他严重情

节”。
E

言之，本罪
.

有法定的目的要件，

是否营利及营利多少，不是基本的或者唯一

的定罪标准。

T2S2T

　行为及其方式的认定

第一，行为方式由作为即组织行为构

成，?多种多样。具体包括制定计划、准备

工具、造条件、寻找时机、办理证件、精心

实施、乔装打扮、主持分
I

、转移
I

物、逃避

侦查等具体行为中的谋划、
D

策、部署、?

帅、领导、指挥等“关键性”作用的组织行

为，而不是一般的参与行为、入夥行为、实施

行为、帮助行为、打工行为等。关於招揽是

否属於组织行为、招揽行为是否也可以构成

本罪？有的认为，招揽行为与组织行为的关

不能一概而论，要注意与正常出国（境）

旅?的组团活动的区
7

，如旅行社或者个人

组织人员赴境外旅?，如果只是作为旅?项

目招揽人员去赌场进行
,

乐性赌博，不能视

为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巨额赌博的犯罪。如

果招揽人员去赌场赌博的数额较大、时间较

长，或者旅?的主要目的就是去赌场赌博的

等，则应当视为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巨额赌

博的犯罪（王爱立，
;<;S

）。笔者认为，立法

者?未直接将招揽行为包含於组织行为之

中或者与组织行为?列，根据罪刑法定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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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要求，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的行为

方式就不应当包括招揽行为。对於招揽行

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跨境赌博犯

罪，仍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《若干意见》

的规定办理，在入罪时不宜作扩大解释。

第二，组织行为针对的主体是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民，即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

自然人。当然，这所
>

的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民应该是仅限大陆、
$

地的居民，不包括

港、澳、台同胞，更不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的

人。如果组织的是境外人员参与赌博的，则

不构成本罪，如构成其他犯罪的，按照刑法

有关规定处罚。

第三，行为的空间范围的延伸、扩大。

从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的增设可以
>

明管辖范围的延伸，主要调整组织参与国

外、境外的赌博行为，不直接调整组织参与

国
$

、境
$

的赌博行为，其空间范围有所扩

大，在刑法适用的空间效力上与其他犯罪就

有明显区
7

。境外赌场经营人、实际控制

人、投资人、境外赌场管理人员，组织境
$

公

民赴境外赌博的追诉，也可以看出管辖范围

的延伸。此外《若干意见》还规定，在境外

实施的跨境赌博犯罪案件，由公安部商最高

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。

第四，行为情节或者後果要求获利数额

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。注意构成本罪

需要“数额巨大”而不是“数额较大”，是“有

其他严重情节”而不是“有其他较轻情节”。

至於“数额巨大”和“其他严重情节”的认定

标准，目前
.

有明确的司法标准，亟待司法

机关作出具体的规定。

３．２　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的刑罚

犯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的，处
G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?处罚金；

情节严重的，处
G

年以上
S<

年以下有期徒

刑，?处罚金。虽然刑法第
T<T

条第
T

款?

未直接规定“情节严重”，但是该条第
;

款

开设赌场罪的加重量刑情节规定是“情节

严重”。因此，第
T

款的“情节严重”只能是

相对於该款的“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

情节”的规定，也就是指组织中国公民前往

国（境）外参与赌博“数额特
7

巨大或者有

其他特
7

严重的情节”。“数额特
7

巨大”

的标准同“数额巨大”的标准一样，都亟待

司法机关的具体解释。当然，“其他特
7

严

重的情节”的认定，目前可以参考相关规

定，如组织国家工作人员多人赴境外赌博

的；组织、胁迫、引诱、教唆、容留未成年人参

与赌博的；组织、?用未成年人参与实施跨

境赌博犯罪的；?用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强

迫他人赌博或者结算赌资，尚不构成其他犯

罪的；因赌博活动致
S

人以上死亡、重伤或

者
T

人以上轻伤，或者引发其他严重後果，

尚不构成其他犯罪的；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民赴境外多个国家、地区赌博等情形。

T2T

　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的增设对

《若干意见》相关规定适用的影响

　　由於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的增

设，对两高一部直接规定办理跨境赌博犯罪

《若干意见》的相关
$

容必然带来适用上的

选择和突。在此情形下，应当坚持刑法优

先於《若干意见》的适用原则。在实践中，

应当注意以下两种具体组织行为的分离、转

移（当然不包含招揽行为的同时分离、自然

转移）：

第一，聚众赌博罪的组织行为向组织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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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的分离。对於《若干意

见》规定的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赴境

外赌博，从参赌人员中获取费用或者其他利

益的行为，属於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，

不宜再定聚众赌博罪。

第二，开设赌场罪的组织行为向组织参

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的分离。对於《若干意

见》规定的境外赌场经营人、实际控制人、

投资人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赴境外赌

博的；境外赌场管理人员，组织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民赴境外赌博的；受境外赌场指派、

?用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赴境外赌

博，或者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赴境外赌

博，从赌场获取费用、其他利益的；在境外赌

场包租赌厅、赌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民赴境外赌博的；其他在境外以提供赌博场

所、提供赌资、设定赌博方式等，组织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民赴境外赌博的，现在可以认定

为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，而不宜再定

开设赌场罪。

R

　
$

地惩治跨境赌博犯罪的最

新变化对澳门博彩业的影响

　　首先应当注意的是，
$

地关於跨境赌博

犯罪的认定标准，是以
$

地法律及其司法解

释的规定为准，不受澳门法律政策规定的影

响。澳门的博彩业投资者及经营者需要清

楚解
$

地的法律和法规的有关变化，及时

调整经营策略和方式以适应变化後的新环

境。根据《若干意见》和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

赌博罪的最新规定，笔者再将澳门博彩业相

关经营主体、管理主体的入罪情形单独予以

梳理，以求进一步明晰正当合法与违法犯罪

之界限：

澳门博彩业投资和从业的相关主体，如

果以营利为目的，实施下列组织、招揽行为

之一的，均构成相关的赌博犯罪：

第一，澳门赌场经营人、实际控制人、投

资人，组织、招揽
$

地公民赴澳门赌博的。

第二，澳门赌场管理人员，组织、招揽
$

地公

民赴澳门赌博的。第三，受澳门赌场指派、

?用，组织、招揽
$

地公民赴澳门赌博，或者

组织、招揽
$

地公民赴澳门赌博，从赌场获

取费用、其他利益的。第四，在澳门赌场包

租赌厅、赌，组织、招揽
$

地公民赴澳门赌

博的。第五，其他在澳门以提供赌博场所、

提供赌资、设定赌博方式等，组织、招揽
$

地

公民赴澳门赌博的。第六，在澳门赌场通过

开设账
6

、洗码等方式，为
$

地公民赴澳门

赌博提供资金担保服务的。第七，组织、招

揽
$

地公民赴澳门赌博，从参赌人员中获取

费用或者其他利益的。

根据以上规定和追究情形，澳门博彩业

的投资人和实际控制人、赌场经营人、赌场

管理人员、受赌场指派或者?用的人员、在

赌场包租赌厅或者赌的人员、在赌场通过

开设账
6

或者洗码方式为
$

地公民赴澳门

赌博提供资金担保服务的人员、从
$

地参赌

人员中获取费用或者其他利益的人员，需要

重新思考过去的经营策略，转变经营方法。

新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澳门的影响包

括：

第一，过去贵宾厅，或者博彩中介到
$

地拉客的经营模式已
.

有可行性。澳门要

吸引
$

地客人到澳门消费，需要寻找新的方

法。第二，过去澳门有博彩机构到
$

地设办

事处，通过办事处招揽
$

地客人，现在这种

方式明显与
$

地的法律法规抵触，因此博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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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不能再到
$

地设办事处。第三，澳门的

中介或博彩经营者给
$

地?客（包括
$

地

赌客）贷款，收回的可能性更加渺茫，甚至

是根本无法收回。澳门的博彩中介过去给

赌客贷款，赌客不还时，贷款者只要能够证

明贷款不是为对方提供赌资，或者证明贷款

时不知道对方会将贷款用於赌博，在
$

地法

庭上仍有机会胜诉。但在新的法律及司法

解释环境下，只要贷款者与博彩机构有联

，胜诉的机会就基本上不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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